
登 華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
修訂日期:20111011              維 修 申 請 書        收件編號: 
	

顧	

客	

基	

本	

資	

料	

公司名稱	 	 購買日期	 	 201	 	年	 	 	月	 	 	日	 (以發票日為基準)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送修日期	 	 	年	 	 	月	 	 	日	

	 e-mail	 	 	 取送方式	 □自行送修	 	 	□委託送修	

部	 	 	 	門	 	 	 	統一編號	 	 傳真	 	

接	洽	人	 	 	 	連絡電話	 	 	 手機	 	 	

發票地址	 	 	

連絡地址	 	 	

廠牌：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機	型：	 	 	 	 	 	 	 	 	 	 	序號	 :	 	 	 	

修	理	項	目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附	 	 	 	 	 	 	 	屬	 	 	 	 	 	 	 	品	

	

	

	

	

	

	
	

□手提外帶	

□保護軟袋、皮套	

□合格證	

□保固書	

□標準白底板	

□說明書	 (中日英文)	

□整流器	 (110V/220V)	

□電源線	

□RS-232	/	USB 連接線	

□	

	

照片	

收	 	件	 	人	 	確	 	認	 	項	 	目	 外	 	觀	 	檢	 	查	

1. 開機功能確認：□正常	□不正常	
2.故障情形：	

3.最近一次修理情形：	

4.要求完成日期：	 	年	 	 	 	月	 	 	 	日（星期	 	 	 	）	

□破損	 	 	 	 	□自行拆檢	

□腐蝕	 	 	 	 	□受潮浸水	 	

□灰塵	 	 	 	 	□內部異音	

□接口損壞	□標準板刮傷	

維修部: 10052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11 巷 26-1 號	
電話：（02）3322-5960 傳真：（02）3322-5950  E-mail：service@dhd.com.tw   http：//www.dhd.com.tw	 	
	

注	

	

意	

	

事	

	

項	

1.送修前請將修理品及其附件先行清點，並檢查本機與配件是否齊全，否則以本司清點之明細為準(拍照存檔)。	
2.郵寄前請先將本維修單以傳真、email 方式通知，雙方再以電話完成最後確認程序。	
3.儀器修理完畢後，會由經手人代為通知。	
4.修理完畢之儀器經通知後，請於 30 天內領回，逾期遭天災人禍損壞，恕不負責。	
5.修理品領回或送回後，如有疑問，請於一週內向本公司反應，逾期不受理。	
6.本申請書經委託人及受託人雙方同意簽章後，即產生效力。	
7.修理完修品，保固期為三個月。「天災人禍不在此限」	
8.修理件收費原則：	

�全額收取：檢查後出具報價單，並簽註“同意維修”回傳者。	
�基本檢修費：檢查後出具報價單，但“不同意維修”者。（酌收基本工資NT$3,500/國內,如須送修國外者另計）	
�免收費用：“同意維修”但零件無法供應及未檢查前通知即取消修理者,但本司不負擔往返快遞寄送費用。	
�特殊情形，費用另議。	
備註事項	 :	上述報價不含人員上門到府服務的車資+工資，需視情況另行報價方式，請洽	 service@dhd.com.tw	

※ 以上申告內容均屬實、並同意以上各條款之規定	※	 	
第一聯	執行單位	 	 	第二聯	客戶聯	

	顧	 	客	 	 	

	簽	 	章	
	

	收件人	

	簽	 	章	
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